以出卖为目的，居间介绍对象的
行为如何定性？
———黄某某拐卖妇女案

杨君相(
一、案情
被告人黄某某，女，1966年6月24日出生于重庆市彭水县，汉族，重庆市彭水县人，小学文化，农民，家住丰都县包鸾镇。2005年1月14日因涉嫌拐卖妇女罪被丰都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19日由丰都县公安局执行逮捕。
2004年11月17日，重庆市彭水县外出务工人员殷某某（男，另案处理）以谈恋爱、结婚为名，将被害人贾某某（女）从福建省漳平市家中骗出，带回老家彭水县。为了将贾某某卖出，2005年1月上旬，黄某某与殷某某等人又将被害人贾某某带到丰都县包鸾镇黄某某的家中。2005年1月12日，黄某某出面与包鸾镇华坪村6组的村民王某某协商价格后，以4000元人民币将被害人贾某某介绍给王某某为“妻”，事后，黄某某分得人民币800元。黄某某在审判时辩称：其行为不构成拐卖妇女罪，她没有拐卖被害人，是殷某某将被害人从福建拐骗到彭水县。她主观上没有贩卖妇女的目的，她是和殷某某、贾某某以“放飞鸽”的方式诈骗钱财，是诈骗行为。

二 审判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黄某某以出卖为目的贩卖妇女，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妇女罪。被告人黄某某辩解参与“放飞鸽”，以介绍婚姻为名诈骗钱财，是诈骗行为的意见，与本案的客观事实不符。遂以犯拐卖妇女罪判处被告人黄某某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黄某某上诉称一审认定其犯拐卖妇女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识，其只有诈骗的故意和诈骗的犯罪行为，并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为诈骗罪并从轻处罚。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某某在他人拐骗妇女后，以出卖为目的帮助他人居间介绍，贩卖妇女，是拐卖妇女的共犯，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妇女罪。关于黄某某上诉称一审认定其犯拐卖妇女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只有诈骗故意和行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为诈骗罪并从轻处罚的意见。经查，贾某某被殷某某骗到彭水县后，黄某某以出卖为目的积极参与贩卖，名义上将贾某某介绍给王某某为“妻”，并要求王某某支付介绍费人民币4000元，实质上是一种贩卖妇女的行为。次日，贾某某便向公安机关报案，不符合“放飞鸽”的情理。故其上诉理由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依法不予采纳。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评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发生在农村的拐卖妇女案件，被告人在他人将妇女拐骗到异地之后，为了帮助他人将被拐的妇女卖出，积极加入到共同犯罪中来，构成了拐卖妇女罪的共犯，在刑法理论上称为承继的共同犯罪，亦称为事中共犯，故本案应以拐卖妇女罪的共犯定罪处罚。
1.被告人黄某某的行为，应以拐卖妇女罪定罪处罚。
拐卖妇女罪，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拐骗、绑架、收买、贩买、接送、中转妇女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妇女的人身权利；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客观方面表现为以出卖为目的，拐骗、绑架、收买、贩买、接送、中转妇女的行为，行为人只要具有上述行为之一，就构成犯罪；主观方面是故意，且是直接故意，并以出卖为目的。

被告人黄某某在殷某某将妇女贾某某拐骗到彭水后，以出卖贾某某为目的，为王某某居间介绍对象，并收王某某人民币4000元，其行为属于贩买妇女的行为，而不是被告人黄某某辩称的“放飞鸽”，“放飞鸽”必须是双方的合意，而本案被害人贾某某在被黄某某介绍给王某某时，是不自愿的，贾某某在被卖的次日便主动到公安机关报案，显然不是“放飞鸽”的行为。
2.事中共犯能否成立共同犯罪

根据共同犯罪的构成理论，共同犯罪是指2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的成立有三个条件：（1）两人以上。这里所说的“人”，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因此，单位与单位、自然人与自然人、自然人与单位都可以成立共同犯罪。（2）必须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共同犯罪的故意是一种意思联络，它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认识因素，它是指共同犯罪人不仅认识到自己在故意地实施犯罪，而且还认识到有其他犯罪人和自己一起共同配合实施犯罪。二是意志要素，共同犯罪人明知共同犯罪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仍然希望或放任结果的发生。这种共同犯罪的故意，使他们之间的行为彼此联系，相互配合。共同犯罪的故意只需有概括故意即可，不需要是一种非常明确具体的故意。(3)必须有共同犯罪的行为。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是指向同一目标，彼此联系、互相配合，成为一个犯罪行为整体，而且应该以符合同一个犯罪构成为前提。共同犯罪行为包括实行行为和非实行行为。非实行行为包括教唆行为、帮助行为和组织行为。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上，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即为共同正犯。根据共同意思成立的时间，共同正犯又可分为共谋共同正犯、偶然共同正犯和承继共同正犯，承继共同正犯又称事中共犯，是指先行行为人已经实施了一部分实行行为后，后行为人以共同实行的意思参与实行犯罪，从而成立共同犯罪的情况。
即先行为人已经实施了犯罪的手段行为之后，后一犯罪的犯罪人以共同的犯罪故意帮助先行为人实施犯罪的目的行为。事中共犯又包括事中实行犯和事中帮助犯。一般而言，承继的共犯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后行为人必须是在先行为人完成犯罪的手段行为之后才介入进来，换言之，后行为人参与的只是犯罪的目的行为。如果后行为人从手段行为犯罪就开始参与，则不属于承继的共犯。后行为人对目的行为和后一犯罪的参与，既可以是参与实施，也可以是只为先行为人提供帮助。参与实施的，既可以与先行为人共同实施，也可以单独实施。为先行为人提供帮助的，既可以为先行为人继续实施犯罪提供辅助行为，如放哨等等;也可以为先行为人继续实施犯罪提供犯罪工具。
第二，后行为人在参与犯罪之前或同时必须与先行为人具有犯罪意思的沟通。刑法理论强调，共同实施犯罪，必须具有犯罪的意思沟通，即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承继共犯，属于共同犯罪的一种，当然也必须具有犯罪意思的沟通。所谓犯罪的意思沟通，就是进行共同犯罪的数行为人彼此都明白要实施什么行为、达到什么目的，而且彼此相互利用对方的行为。假如数行为人之间不存在这种犯罪的意思沟通，则不存在共同犯罪，自然也不存在承继共犯。与普通的共同犯罪一样，继承性共同犯罪的意思沟通，也可以存在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双方的相互沟通，一种是单方的片面沟通。双方的相互沟通，是指双方彼此都明白对方的意思。其沟通的方式，既可以是当面进行语言交流，也可以是利用现代通讯工具如电话、电脑QQ等进行交流，还可以利用文字进行当面交流，甚至可以通过手势、动作和眼神等进行交流。既可以彼此直接交流，也可以通过第三者传话间接交流。单方的片面交流，实际上不是交流，而是一行为人暗中对另一行为人犯罪意思的估计或者猜测，并以共同犯罪的意思暗中参与或者帮助另一行为人实施犯罪，而另一行为人并不知情的情况。此种情况下，单方具有共同故意的行为人构成片面的共犯。
第三，后行为人与先行为人的意思沟通也必须发生在先行为人将犯罪的手段行为实施完毕之后，而且通过这种沟通，明白了先行为人的犯罪意图。如果后行为人与先行为人的意思沟通发生在先行为人犯罪手段行为实施完毕之前，后行为人就不是承继共犯，而是一般的共犯。另外，如果后行为人与先行为人进行意思沟通后，并不明白先行为人的意思，或者受了先行为人的欺骗，那么，后行为人也不成立继承性共犯。
本案中，被告人黄某某与殷某某事先并无意思联络，即不存在共谋行为，只是在殷某某将贾某某从福建骗到重庆彭水后，即先行为人殷某某完成犯罪的手段行为之后，后行为人被告人黄某某才介入进来，产生了贩卖被害人贾某某的故意，并且帮助殷某某将被骗的妇女贾某某卖出，加入到拐卖妇女的共同犯罪中来，黄某某参与的是拐卖妇女罪的目的行为。所以，黄某某的行为属于事中实行犯，构成拐卖妇女罪的共犯。

(杨君相 法学硕士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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